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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《体育法》竞技体育的立法重点与突破 
 

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副院长、教授  宋亨国 
 

   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“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，加快建设体育强国”，将竞

技体育作为体育强国建设的战略支点予以强调。毫无疑问，新修订的《体育法》的颁布具有划时

代意义，将为全面深化依法治体，实现体育强国这一根本任务奠定重要的国家法律基础。新《体

育法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，坚持全面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坚持以权利和义务为主线，突出

强调将体育发展纳入国家法治体系，不断优化体育体制和机制。“竞技体育”是此次修法的重要

内容，其聚焦竞技体育现实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难题，坚持完善举国体制机制，在立法领域、

范围、内容等方面进行了突破，形成了具有严密内在逻辑的法律文本，为实现新时期竞技体育的

善治提供了法律保障。 

    强化国家法律主体地位 完善竞技体育举国体制 

    近 30 年来，我国竞技体育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，国际影响力日益广泛。但是也应该看

到，竞技体育发展也存在着举国体制亟须完善、法治进程缓慢、利益关系复杂等尖锐问题和矛盾。

其中既有计划经济时代的遗留问题，也有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现实困难。当前，随着我国经济社会

的快速发展，急需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竞技体育体制和机制。以发展的视角看，坚持完善举国体

制是实现我国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关键。此次《体育法》修订，对竞技体育的法治化发展进行

了总体设计。一方面，新《体育法》强化了国家法律主体的地位和责任，突显了法律的权威性和

适用性。新《体育法》竞技体育部分总共有 14 条，其中以“国家”作为法律主体推动实施的有

11条，内容涵盖竞技体育和职业体育发展、体育运动学校建设、后备人才培养、运动训练科学技

术研究、运动员基本权益保障、体育知识产权保障等核心内容。另一方面，新法进一步明确了政

府、行政部门、单项体育协会等的职责，形成了共治格局。上文所提到的这些领域都直接对应着

不同的主体，它们担负着落实和实现竞技体育发展目标的艰巨任务。同时，新法也明确规定“促

进和规范职业体育的市场化、职业化发展”，这无疑也对各类市场主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 

    确证运动员的权利与义务 

    运动员权利保障始终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，新《体育法》对此进行了针对性回应，细化了

相关主体的义务。一方面，新法突出强调了保障运动员的身心健康权、文化教育权、注册与交流

权、社会保障权等，并对每一类权利进行了具体规定。国家法律对运动员权利的确证有助于理顺

竞技体育中的复杂关系，实现对高水平运动员队伍的规范化管理和建设；同时也有助于推动后备

人才培养，筑牢竞技体育发展的人才基础。另一方面，新法细化规定了运动员及相关主体的法律

义务。运动员整体水平反映国家竞技体育实力，新法聚焦“创造优异成绩，为国家和人民争取荣

誉”，对运动员的训练、竞赛、精神风貌等进行了总体规定，体现出新时代对运动员的更高要求。

运动员所履行的法律义务是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，也是遵守公共道德、职业操

守，以及忠诚国家的综合体现。同时，围绕运动员的基本权利，新法也对政府、行政部门、体育

学校、单项体育协会的相应法律义务进行了规定，形成了明确的“义务链条”，确保运动员权利

的实现。 

    突出竞技体育的重点建设领域 

    新法立足我国竞技体育的深化改革，对重点领域的建设发展进行了明确。主要包括以下几个

方面：一是重点发展职业体育。“国家促进和规范职业体育市场化、职业化发展，提高职业体育

赛事能力和竞技水平”条款为职业体育实现高质量融合发展奠定了法律基础。该条款指向明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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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够充分整合市场资源，调动多方主体积极性，实现对职业体育的共建共享。二是重点建设各类

体育学校。“国家加强体育运动学校和体育传统特色学校建设”是深化“体教融合”的关键举措，

是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重要载体。从后续发展看，体育运动学校和体育传统特色学校将迎来

新的发展契机，在办学资质，人才培养条件、设施，学训、竞训制度，以及梯队建设等方面都将

纳入法治轨道。三是加强科学化的体育训练。科学技术与体育训练有机融合是创新训练手段，提

升运动员成绩，延长职业生涯的重要途径。“国家加强体育训练科学技术研究、开发和应用，对

运动员实行科学、文明的训练，维护运动员身心健康”条款明确了体育训练的规律性要求，指明

了科学化体育训练的方向，尤其是首次明确提出了保障运动员身心健康权益，这为全面优化我国

竞技体育训练体系指明了方向。四是保护知识产权。新法在对竞技体育知识产权一般性规定的基

础上，进一步强化了对“体育赛事知识产权保护”，切实保障了赛事权利人的合法权益。体育赛

事是竞技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开展赛事相关活动所形成的图片、标志、音视频信息等的权属关

系以法律进行确证，标志着国家对权利人权益的认可与重视，能够极大促进各类体育赛事活动的

规范化开展和运营。 

    形成立法逻辑清晰缜密的法律文本 

    新《体育法》竞技体育部分坚持和遵循“国家治理”，立法逻辑清晰缜密，主要体现在以下

三个方面：一是注重立法顶层设计。以“国家治理”作为坚持完善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逻辑起点，

明确各类治理主体的权利义务。新法将各类竞技体育治理主体统一纳入“国家治理”框架下进行

顶层设计，突出了核心主体应当担负的责任，这为完善竞技体育体制机制奠定了重要基础。二是

立法逻辑主线清晰。新法始终贯穿“应当行为”和“行为规制”主线，围绕保障竞技体育核心主

体权益这一中心任务。新法在拓展和明确竞技体育法治范围的基础上，将国家利益、集体利益以

及个体权益有机统一起来，形成了具体的权利和义务内容。“应当行为”设定了不同竞技体育主

体的法律义务，要求分层分类切实履行；而“行为规制”则规定了不可逾越的法律界限，如果违

反，则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，这也与后面“法律责任”部分的内容相呼应。三是立法内容结构

统一。竞技体育部分遵循新《体育法》立法修法的统一内在结构要求，各部分内容相互衔接，条

款翔实具体，强化了可操作性。从结构上看，第三十九条是对竞技体育发展的总体要求；第四十

条和四十一条则聚焦职业体育发展和后备人才培养；第四十三条至第四十九条细化规定了运动

员、教练员及其相关主体的权利义务；第五十条至第五十二条对体育赛事活动开展及其相关权益

保障进行了规定。各部分内容逐层递进，分类聚焦，条理清晰。 


